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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慈善
加强立法和规范

慈善法实施 4 年多以来，我国慈善力
量有序增长，其中网络慈善的蓬勃发展格
外引人瞩目。

报告指出，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共有 108.76 亿人次
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仅腾
讯“99 公 益 日 ”，2020 年 互 动 人 次 高 达
18.99亿，募得善款 30.44亿元。

目前，慈善法相关规定对以网络为平
台和媒介进行的募捐、捐赠和宣传进行了
规范，主要是将网络与广播、电视等并列
作为一种信息传输渠道，没有将其作为一
种支付场所和生活场景，对新问题的规范
不足。

“慈善法制定时，网络慈善等新的慈
善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还不够充分，随着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慈善正逐渐为社
会公众所熟知，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
长郑功成说。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
民数量超过 9 亿。与慈善组织的公开募
捐相比，个人求助依靠社交媒体快速传
播，更容易触及群众，有额小量大的特点。

近年来，以水滴筹、轻松筹等为代表
的一批网络求助平台快速发展，帮助一些
陷入困境的大病家庭渡过难关，起到了一
定的救急作用。但部分个人求助中存在
信息不真实、善款流向不透明等问题，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
捐，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相关的管理规
定不够完善，目前主要是通过引导其加强
行业自律等方式，推动其自我管理和自我
规范。

“网络慈善有着充沛的活力和良好的
发展前景，但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制
与政策支持，可能因部分不良个案而使整
体受到损害。”郑功成说。

郑功成建议，应适时修改慈善法来弥
补网络慈善活动缺乏法律规制的局面，明
确网络慈善活动的定义与边界、网络募捐
行为的规则、网络平台的相应责任，以及
禁止以慈善为名的网络慈善欺诈。

应急机制

强化协调合作，提高
信息化水平

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
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是慈善法规
定的 6 类慈善活动之一。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慈善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报告显
示，截至 6月底，全国各级慈善组织共接受
社会各界抗疫捐款 396.27 亿元，抗疫急需

物资 10.9 亿件，捐赠款物（含物资折价）接
近各级财政抗疫总投入资金的四分之一。

作为慈善法实施以来接受的最集中、
最全面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救助中也暴
露出我国慈善事业在应急机制、信息公
开、志愿服务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问题。

报告指出，在应急机制方面，政府部
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状态下，慈善组织缺
乏信息共享和管理平台、物资储备和资源
调度机制，导致运行效率低、信息披露不
及时、捐赠款物处置迟缓、志愿服务统筹
不够等情况。

同时，执法检查组检查发现，由于慈
善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整体偏低，对捐赠
人特别是网络捐赠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导
致信息公开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过高，存在
公开不及时、不完整、有纰漏等问题。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
向捐赠人反馈财产管理使用情况。报告
指出，调查显示，68.7%的受访者认为反馈
情况并不理想。

“面对疫情，慈善力量在动员社会爱心
资源、满足社区群众基本需求、维护稳定与
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但也暴露出
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经验不足、能力欠
缺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中
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说。

刘福清认为，一方面应探索建立慈善
组织应急协调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同时
相关法律法规应修改完善，明确慈善组织
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地位、责任与保
障，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另一方
面，应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提升其专
业能力，特别是加强对志愿服务的统筹协
调，将志愿服务的作用最大化。

同时，报告建议，加强民政部门慈善
工作力量，强化部门合作、部门协调，提升
信息化、数字化监管水平，探索建立多功
能、分级赋权的慈善信息化管理系统。同
时，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
和信用制度，将捐赠行为纳入法人单位、
社会公民征信体系。

健全监管

规范组织操作、严格
落实相关处罚规定

报告显示，2016 年以来，各级民政部
门对 3041 家慈善组织开展抽查、审计等
日常监管工作累计 15480 次；对 279 家慈
善组织进行了执法监督，立案 154 家，行
政处罚 105 家，重点加强募捐监管、查处
违法案件，慈善监管体系初步形成。

在提升慈善活动规范性上，各地也频
出新招。如辽宁在民政官方网站开设信息
发布专栏，接受社会监督；陕西推动慈善标
准化建设，制定慈善社区创建评价办法。

报告同时指出，我国慈善领域监管力
量不足、监督力度不够、监管制约过度以
及行业自律薄弱等问题仍旧存在。

报告显示，当前部分慈善组织存在操
作不规范的问题，个别存在侵占慈善财产
等现象。慈善法实施 4 年多以来，全国 31
个省（区、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
罚。检查发现，部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
督不到位。监管制约过度也是发现的问
题之一。报告指出，在监管工作中，存在
对大型慈善组织监管偏严，对小型慈善组
织监管较为宽松的情况，以及要求偏多、
指导服务不够的现象。

对此，报告建议，建立健全慈善行政指
导机制、分类管理制度，区别不同类型、不
同规模的慈善组织，制定不同的监管政
策。严格落实对欺诈、骗捐、侵占慈善财产
等行为的处罚，保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新登记设立的慈善组织数量
有逐年下降趋势，主要是受登记程序复
杂、优惠政策‘含金量’不高等因素影响。”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
主任金锦萍建议，应尽快完善相关法规，
为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扫除障碍。同时，应
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相关政策，确保政策
落实，保障慈善组织、捐赠人权利，激发慈
善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

网络慈善、突发事件应对……

透视慈善法实施以来
首个执法检查报告

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这是慈善法实施以来首个执法检查报
告。报告在肯定我国慈善事业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我国慈善事业在应对新
挑战、建立应急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海南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工信
厅和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规范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管理流程，明确满足相关条件的个人
可申报安装自用充电桩等设施设备，物
业服务企业应积极配合。

根据通知要求，住宅小区实行抄表
到户的，自用充电桩用电报装由用户或
其委托的经办人（含充电桩运营企业）
向所在区域供电企业提出申请；公用充
电桩用电报装由物业服务企业或其委
托的充电桩运营企业提出申请。

住宅小区未实行抄表到户的，用户
向物业服务企业提出安装自用充电桩
需求，由物业服务企业或其委托的充电
桩运营企业，向所在区域供电企业提出
用电报装申请；安装公用充电桩，由物
业服务企业或其委托的充电桩运营企
业提出申请。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15 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西藏拉萨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 2019 年底，西藏 74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人均纯收入从 2015 年底的 1499 元
增加到 2019 年的 9328 元，历史性消除
绝对贫困。

西藏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中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是脱贫攻坚之初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
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
度最大的区域。为此，党中央制定特殊
优 惠 政 策 ，西 藏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奋 发 有
为，改变了雪域高原千百年来贫穷落后
的面貌。

据介绍，2016 年以来，西藏累计投
入 398.9 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2984
个，带动 23.8 万贫困人口脱贫，受益群
众超过 84 万人；建成 965 个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点），26.6 万人搬迁入住；将
11 万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将所有贫困
人口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人口实现动态清零；通过排查
改造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危房 4.36 万户，
实现了全区贫困群众危房“零存量”。

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工作连续 4 年
被中央确定为“综合评价好”；经第三方
评估，西藏脱贫攻坚群众满意度达 99%
以上。 消除绝对贫困后，西藏脱贫攻坚
将全面转入巩固提升阶段，保持现有帮
扶工作体制机制不变，政策不断、力度
不减，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

西藏历史性
消除绝对贫困

海南个人可安装
自用汽车充电桩

10 月 15 日，河北省邯郸市火磨小学
开展“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主题教育活
动，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辨识粮食。

第 40 个“世界粮食日”即将到来之
际 ，各 地 学 校 通 过 多 种 多 样 的 活 动 教
育 孩 子 们 从 小 懂 得 爱 惜 粮 食 ，培 养 节
约意识。

爱粮惜粮 从我做起


